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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调整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、“保荐机构”）为深圳市亚

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亚辉龙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的保荐机构。根据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、

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

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对亚辉龙调整核心技术人员事项进行了专项核

查，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： 

一、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的具体情况 

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夏福臻先生因即将到退休年龄，其工作职责发生变化，

调整后夏福臻先在公司担任高级顾问，专注于为公司学术相关工作提供指导和

咨询服务，基于前述职责调整情形，夏福臻先生已不参与公司具体研发工作，

因此公司自 2022 年 5 月 20 日起不再认定夏福臻先生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。 

（一）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

夏福臻先生，男，1963 年 10 月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高级

工程师职称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生理学博士学位；2012 年 2 月，广东省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授予医疗器械高级工程师（教授级）职称。1992 年 7 月

至 1994 年 6 月，任深圳华元医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研发部项目经理。1994 年 7

月至 1997 年 10 月，任深圳市南山妇幼保健院检验科主任。1997 年 11 月至

1999 年 10 月，任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访问学者。1999 年 11 月至 2004 年 4

月，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医学院研究员。2008 年 10 月至 2010 年 11 月，任香

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。2010 年 12 月至 2014 年 4 月，历任迈瑞医疗试剂研发中

心资深项目经理、生化免疫产品营销部学术经理。2015 年 7 月至 2021 年 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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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任公司董事、副总经理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夏福臻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,362,537 股，占公

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5833%，其所持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相关承诺进行管理。 

（二）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技术情况 

夏福臻先生拥有多年的体外诊断领域经验，在公司任相关职务期间，参与

公司部分产品研究并已获授权的发明专利共计 10 项，均为非单一发明人，前述

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，不存在知识产权的纠纷或潜在纠纷。夏

福臻先生的职务调整不会影响前述专利权的完整性。 

（三）保密和竞业限制情况 

夏福臻先生已与公司签署了《保密协议》及《竞业禁止协议》。夏福臻先生

在公司担任顾问期间或卸任顾问后，对其知悉的公司技术秘密或商业秘密均负

有保密义务；任职期间，非经公司事先同意，不得在与公司生产、经营同类产

品或提供同类服务的其他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等担任任何职务或提供任

何建议，不自营与公司类似的产品或服务。 

不论因何种原因从公司离职，离职后两年内，夏福臻先生不得在与公司从

事的行业相同或相近的企业、及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内工作，不得自办与

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者从事与公司技术秘密有关的产品的生产，不能直接

地或间接地通过任何手段为自己、他人或者任何实体联合，以拉拢、引诱、招

用或鼓动之手段使公司其他成员离职。 

二、核心技术人员职务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

夏福臻先生于 2021 年 11 月起工作重心已转向公司学术相关工作，未主持

或负责公司在研项目，因此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、核心竞

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对公司业务发展和技术创新产生不

利影响。 

多年来，公司坚持自主创新战略，高度重视研发体系建设，持续加大研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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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，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以及科研能力提升，研发团队结构完整，研发人员数

量呈逐年稳定增长趋势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末，公司研发人员共有 387 人，研

发人员数量占公司总人数的 27.28%，其中：研发人员博士研究生 12 人，硕士

研究生 153 人。目前，公司的技术研发与生产运营工作均正常开展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数量为 2 人，具体人员如下： 

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 

本次变动前 钱纯亘、肖育劲、夏福臻 

本次变动后 钱纯亘、肖育劲 

三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，后备人员充足，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总体

稳定。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调整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、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

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2、夏福臻先生工作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非单一的发明人，且其已签署

《保密协议》及《竞业禁止协议》。前述知识产权所有权均属于公司或子公司，

不存在知识产权的纠纷或潜在纠纷，夏福臻先生的职务调整不会影响前述专利

权的完整性。 

综上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核心技术人员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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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调整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保荐代表人： 

 

 

孙炎林  王  栋 

 

 

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2 年 5 月 23 日  


